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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不同的場合中，都會聽到老師們談到有關「數學格式」的問題。

一般的問題包括： 

一、 練習簿內做習題的格式： 
(a) 在初小是否應該硬性規定學生要用五行或七行做直式？ 
(b) 橫式是否一定要隔行書寫？ 
(c) 寫橫式時是否一定要在左端隔空一格才開始列式？（原因是每行

的第一格只可寫「等於」符號。） 
(d) 書寫計算結果（答案）時，是否一定要劃上雙底線，否則就代表

答案不完整？ 
(e) 書寫應用題中的計算結果（答案）的單位時，是否一定要加上括

號？ 

二、 其他： 
(a) 做應用題時，應教授學生寫「答題」，還是教授他們寫「題解」

呢？ 
(b) 做乘法的應用題時，是否一定要要求學生按被乘數及乘數的固定

次序列式？ 
(c) 以下的直式可以接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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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都是筆者曾聽到過的一些問題。或許你會覺得以上的問題並沒有

討論的價值，甚至於沒有討論的必要。但事實上，在很多小學數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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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這些問題都有不少老師曾提問過，甚至討論過。尤其是在「其他」部

份的問題，更是有討論的價值和空間，因為當中所存在的問題並不只是單

純地涉及格式的問題，而是反映了老師們對一些數學原理不了解！ 

在此，筆者希望能進一步探討在「其他」部份提到的一些問題（主要

為 (a) 和 (b)，而 (c) 則由馮振業#另文論述）。 

很多小學數學老師會問：「到底我們應該教學生寫『答題』，還是寫

『題解』呢？哪個寫法會較好呢？」在這個問題上，筆者認為問題是沒有

爭論的必要。事實上，處理應用題的表達方式，也是學生與人溝通的表達

模式之一。因此，老師很應該給予適當的空間，讓學生選擇適合自己的表

達方式，例如： 

例一： 志成每天儲蓄 5 元，他 15 天共儲蓄了多少元？ 

學生甲： 他共儲蓄了： 
5 × 15 

= 75（元） 

學生乙：  5 × 15 
= 75（元） 
∴ 他 15 天共儲蓄了 75 元 

在以上的例子中，學生甲和學生乙皆做得對。因為在例一的情況中，

寫「題解」和「答題」皆能清楚及完整地表達出解題者的計算和回答，因

此兩者都是對的。 

例二： 每架旅遊車可載乘客 50 人，現有乘客 367 人，那麼最少要多少架

旅遊車才可把全部乘客載走？ 

學生丙： 最少要旅遊車： 
367 ÷ 50 

= 7（架）…… 17（人） 

 

                                                 
# 編者按：見本刊第 16 頁《是格式問題嗎？由兩個例子說起》馮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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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丁：  367 ÷ 50 
= 7（架）…… 17（人） 
∴ 最少要 8 架旅遊車才可把全部乘客載走 

在以上的例子中，學生丙和學生丁皆計算正確，但學生丁的表達明顯

地比學生丙的正確及完整。原因不用多說，相信各位也明白不過了。在例

二的情況中，若學生選擇用「題解」明顯是有不足，因此在這類型的題目

中，學生是應該用「答題」去表達自己的回答才較適合，否則即使是計算

正確，也是徒勞無功了。 

從以上例子中，筆者無意指出「答題」比「題解」優勝。筆者只想說

明，教師要教學生的，應該是他們能如何清晰地表達自己對有關應用題的

解題情況（包括計算與回答問題），因為這才有助他們順利地與人在數學

的領域上溝通。 

至於「是否一定要要求學生按被乘數及乘數的固定次序列式」的問題，

筆者認為這應該是按不同的時段而作決定。若學生在認識乘法的初期，教

師需要教授學生有關乘法的基本概念，因此學生有需要指出及明白是哪個

數量被倍大。所以教師若在這個階段要求學生要按被乘數及乘數的固定次

序列式，這是無可厚非的。但當學生已經學習了乘法交換性質後，「要按

被乘數及乘數的固定次序列式」這個要求，似乎便應被放寬了。 

此外，根據筆者的了解，在不少小學裏的學期初的數學科科務會議上，

老師們也會花上一些時間來商討（或是報告）有關做練習簿或作業改正的

格式。在本文裏，筆者並無意去討論以上問題的「正確答案」何在，只是

作為一個小學老師，面對以上的情況，本人會問：為什麼小學的數學老師

們會這樣關注所謂格式的問題呢？ 

筆者就著這個問題曾經問過一些小學的數學老師，他們的回答大致可

歸納為四種原因： 

一 他們從前的小學老師也很注重「格式培訓」，因此他們也順理成章地

會關注這個問題。 

二 從他們在入職以來，學校的同工們都會較「統一」地處理這個問題，

因此有必要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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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若在低年級時訓練學生注意格式，到高年級時，老師便不用再花時間

去教授格式了。 

四 容易批改。 

筆者寰觀以上的四大類原因，似乎與數學的本質並沒有直接的關係。

也就是說，小學的數學老師們這樣關注格式的問題，花了這麼多的時間去

討論這問題，但關注的背後竟與數學的理念是沒有太大的關係，這實在教

筆者感到對於「格式」，老師們實有反思的必要！ 

現今教育署積極推行「學會學習」之課程發展路向，而在數學教育的

學習領域中更提出，「數學教育的宗旨是：一、協助青少年掌握數學的知

識、技巧和概念，增強他/她們對數學的信心和興趣，從而讓他/她們能有效

地運用數學及能夠從數學觀點建立和解決問題；二、希望培養他/她們的思

維能力和正面的數學學習態度，並讓他/她們能終身不斷發展相同的共通能

力。」（學會學習 —— 數學教育學習領域（諮詢文件），2001，頁 5）
試問在大家都積極用更多不同的教學方法去發展學生的思維能力和正面的

數學學習態度；以及費盡心思去想出不同的評估方式去評估我們的學生的

學習成果，並希望藉此增強他/她們對數學的信心和興趣的同時，老師們是

否應把這些也許與數學理念沒有太大關係，甚至有些可以說是扼殺了學生

表達他／她們自己數學思維的「格式」，暫且先行放下呢？ 

再者，在新編訂的數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六）中亦提到，小學數學

科課程的宗旨其中一項是「發展學生的思維、傳意、解難及創造能力。」

（數學課程指引（小一至小六），2000，頁 4）試想想，在統一的格式規

定下，學生的創意是否被鼓勵呢？學生的傳意能力是否得以發揮呢？學生

發展他/她們思維的空間又能有多大？ 

最後，筆者想強調，本人並非說「格式」沒有其存在的價值，只是在

討論「格式」的背後，是有一些更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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